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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迫擊砲射擊安全之研析-以危安事件為例 

 

提要: 

一、迫擊砲射擊時需做好的安全措施範圍廣，對於射擊準備、編組及

注意事項，均較其他步兵使用武器繁雜且須細膩檢查，一旦肇生危安

事件，其人員傷亡及裝備損失，非其他直射武器可比擬。 

 

二、部隊射擊首重射擊成效，但仍需以安全為前提，方能使部隊戰力

得以發揮。現僅就本軍民國 82 年至 98 年間重大演訓所肇生之案例

及綜合研析，探究如后。 

 

三、現行國軍為因應危安事件而肇生之人員傷亡，已於民國97年訂定

「120、42迫擊砲訓測安全風險管理手冊」，雖已律定各項相關要求，

但部隊仍肇生許多危安事件，現檢討詳細原因後，並重新檢視訓測安

全風險管理手冊未能詳確論述之處，作為修訂之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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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不論各式迫擊砲射擊，均有一定之危險性，故當前部隊射擊，

應以安全為第一考量，而實彈射擊所肇生之危安，卻屢見不鮮，

然迫擊砲射擊時需做好的安全措施範圍廣，對於射擊準備、編組

及注意事項，均較其他步兵使用武器繁雜且須細膩檢查，一旦肇

生危安事件，其人員傷亡及裝備損失，非其他直射武器可比擬。 

本人彙整平時參與各式實彈射擊經驗和教學心得，列舉相關

案例，研析其中造成危安之因素並重新檢視訓測安全風險管理手

冊未能詳確論述之處，以提供部隊實彈射擊之參考，俾能將危安

因素降至最低。 

貳、近年部隊迫擊砲射擊危安案例及綜合研析 

嚴格的訓練是提升迫擊砲訓練成效的不二法門，訓練愈嚴格，

射擊安全系數就愈高，故「安全」是訓練要求的根本，戰力提升

的保障，部隊射擊首重射擊成效，但需以安全為前提，方能使部

隊戰力得以發揮。現僅就本軍民國82 年至98年間重大演訓所肇

生之案例及綜合研析兩大部分，探究如后： 

一、案例說明 

（一）迫擊砲彈撞擊枝幹事件 

82 年7 月間，本軍某步兵營實施60 迫擊砲戰力驗證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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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迫擊砲彈撞擊木麻黃枝幹致生空炸，造成十餘人傷亡。 

（二）警戒配置不當造成人員傷亡事件 

90 年4 月，本軍某步兵營實施模擬彈練習，警戒兵一兵

侯員因疏失遭訓練模擬器子彈擊右胸部，受傷送醫。 

（三）迫擊砲誤擊事件 

民國91 年7 月22 日，本軍某裝步營迫擊砲實施「排夜間

攻擊實彈射擊訓練」，於下午6 時35 分執行檢驗射擊時，

誤擊仁壽派出所東側80 公尺附近馬路，肇生危安事件。 

（四）故障排除失慎事件 

民國98 年12 月9 日，本軍某步兵營執行「聯信操演」迫

砲射擊檢驗時，第四砲產生不發彈狀況，裝填手一兵孫員、

瞄準手一兵鄧員實施故障排除，因鄧員誤將保險指示桿尖

端撥至發射【Ｆ】位置，砲長及陣地安全官亦未依規定確

實檢查保險開關位置，致孫、鄧兩員手掌及手肘嚴重傷害，

後送急救。 

二、綜合研析 

由上述案例可歸納出，缺乏警戒管制位置不佳、複式檢查

機制落空、幹部本職學能不足、人員編組欠當、安全講習未

落實及操作程序錯誤，均為肇生重大危安因素之條件，現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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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以上肇因綜合研析如下： 

（一）警戒管制位置不佳 

射擊指揮官僅依安全規定派遣警戒兵執行警戒任務，而未

就射擊範圍所可能產生之危安因素實施評估、研判及分析，

因此危安潛藏因素仍無法消弭，導致人員未與目標區保持

安全距離，進而誤傷警戒人員。 

（二）複式檢查機制落空 

無論是陣地安全官、單位主官或迫擊砲排排長，對於射擊

前迫擊砲賦予完畢之射向、射擊安全檢查、遮蔽角檢查，

至射擊中射擊諸元、發射藥裝定及保險機構再確定，「複

式檢查」均未徹底落實，顯見單位安全管制機制流於形

式。 

（三）幹部本職學能不足 

在案例三「迫擊砲誤擊事件」中，陣地測量官在測量方向

基角時，對砲陣地之基線一端識別認知錯誤，而基地裁判

官也未能及時察覺問題，導致射向偏差856密位，顯見測

量學能不足。 

（四）人員編組欠當 

1.在案例四「故障排除失慎事件」中，射擊單位編制六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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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 迫擊砲，惟有4 員迫砲士具有專長證書，故僅能編成

四門實施射擊，但旅級卻未能確實編組下轄迫擊砲排，編

成六門，而規劃該營迫擊砲全數參與。 

2.第四砲因砲長缺員，由未具有砲長資格之二兵黎員代理

砲長乙職，另安全官由該連未具有迫擊砲專長之補給士擔

任，故在執行射擊任務及故障排除上，皆無法全然發揮砲

長、安全官督導、檢查功能。 

（五）安全講習未落實 

1.各單位依規定辦理安全講習，僅針對迫擊砲射擊前、中、

後安全注意事項實施原則說明，卻未針對該型迫擊砲採取

「實物、實做」方式，即律定渠為該型迫擊砲合格安全官。 

2.參加安全講習人員多以連長、副連長、輔導長等職，無

具備120 迫擊砲相關職能及專長資格。 

3.講習資料僅提供一般兵器射擊前、中、後安全規定，對

於火砲諸元特性及各檢查之動作要領，未能詳細納入講習

資料中，無法有效達到講習效果。 

（六）操作程序錯誤 

在案例四「故障排除失慎事件」中，由於單位實施故障排

除時，以裝填手及瞄準手操作，與準則規定之職務不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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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其任務執掌，嚴重違反操作紀律。 

參、現行迫擊砲訓測安全風險管理手冊補充意見 

現行國軍為了降低射擊危安所肇生之人員傷亡，已於民國97 

年頒定「120、42 迫擊砲訓測安全風險管理手冊」，對於協調工

作、射擊安全、場地、裝備、彈藥及器材等，均明確律定相關安

全管制措施，其目的就是要讓各部隊在射擊前、中、後均能有所

依循，降低人員傷亡。雖已律定各項相關要求，但部隊仍肇生許

多危安事件，現檢討詳細原因後並重新檢視現行訓測安全風險管

理手冊未能詳確論述之處，提出相關內容說明如后： 

一、警戒管制位置方面 

（一）依據「120、42 迫擊砲訓測安全風險管理手冊」射擊

前之射擊安全規範內容第一條，說明觀測所、射擊指揮所、

彈藥堆積所及同時訓練組開設位置及設施不當，造成人員因

掩蔽不佳致意外遭破片傷亡、人車管制不確實致彈藥遺失或

人員未依警告標示管制吸煙、亂丟菸蒂、私自攜帶火種等致

引發火災、爆炸事件。 

（二）僅說明觀測所、射擊指揮所、彈藥堆積所及同時訓練

組開設位置及設施，並未律定警戒點位置及設施，尚仍不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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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複式檢查機制方面 

（一）依據「120、42 迫擊砲訓測安全風險管理手冊」射擊

前之射擊安全規範內容第四條，迫擊砲未實施安全檢查（遮

蔽角檢查），無法檢視出射界內之遮蔽物，造成射彈撞擊陣

地上空遮蔽物，肇生爆炸事件。 

（二）僅說明「火砲安全官應檢查砲手實施遮蔽角檢查，檢

查射角上方有無遮蔽物」，但未能詳細說明其砲長、砲手檢

查動作要領。 

三、人員編組方面 

（一）依據「120、42 迫擊砲訓測安全風險管理手冊」射擊

前之協調工作規範內容第九條，射擊前七日，營長應集合射

擊相關重要幹部召開射擊協調會（課前準備會議），完成射

擊組、安全檢查組及勤務組之任務編組與分配。 

（二）僅提及「完成射擊組、安全檢查組及勤務組之任務編

組與分配」，但未能詳細說明其成員編組及職掌（執行事項）。 

四、安全講習方面 

（一）依據「120、42 迫擊砲訓測安全風險管理手冊」射擊

前之協調工作規範內容第九條，射擊前七日，營長應集合射

擊相關重要幹部召開射擊協調會（課前準備會議），完成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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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官講習，並紀錄備查。 

（二）僅提及「完成安全官講習，並紀錄備查」，卻未能詳

細律定講習人員資格、資料內容、辦理權責、授課方式及講

習後鑑測之標準等。 

五、操作程序方面 

（一）依據「120、42 迫擊砲訓測安全風險管理手冊」射擊

中之射擊安全規範內容第三條，故障（不發彈）排除要領錯

誤，肇生彈藥爆炸傷人事件。 

（二）僅概略說明故障（不發彈）排除動作，卻未能詳細說

明其動作要領。 

肆、精進射擊安全之作為 

上述經由案例說明研析、補充現行作業程序之不足後，即更

進一步針對警戒安全、安全檢查、射擊編組及射擊講習，提出個

人看法，補充過去做法不足之處，並統一相關射擊安全規範，作

為爾後部隊射擊時之參考。 

一、加強警戒教育，落實風險管控 

警戒為射擊安全之手段，亦為防止軍民糾紛之第一道防護。

往往部隊不論在演訓測考或是平時一般射擊中，對於各項安全管

制措施均有律定其規範，但對警戒安全，卻未能與裝備、彈藥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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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性劃上等號，而僅將警戒人員實施任務賦予及3~5 分鐘之安

全教育即草草結束，導致人員因怠忽職守或通信聯絡不佳等肇生

軍民傷亡事件。因此，越容易輕忽之處，更要小心謹慎，現即針

對警戒安全部分，置重點於警戒教育、警戒點選擇、警戒裝備及

人員編組四部份加以說明，以期完善管制措施、強化警戒安全，

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警戒教育 

射擊前三日，營級應對經過安全考核之警戒人員統一辦理

安全講習，並由營長親自主持，講習時間依照參與人數、

任務性質等，建議為100 分鐘，其講習內容包含： 

1.射擊時間、地點（5 分鐘）。 

2.警戒點、警戒旗位置（5 分鐘）。 

3.人員編組及職掌（10 分鐘）。 

4.案例宣導、缺失檢討（15 分鐘）。 

5.警戒管制措施（人員、車輛管制規定）（10 分鐘）。 

6.危安、管制物品說明（5 分鐘）。 

7.實況演練（遭遇閒雜人員之處置）（50 分鐘）。 

（二）警戒點選擇 

警戒點之位置，依據120 迫擊砲射擊訓練教範，應選擇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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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目標區橫寬1000 公尺、縱深400 公尺以上（如圖一） 

圖一、120、42 迫擊砲實彈射擊警戒兵位置圖 

 

資料來源：陸軍迫擊砲射擊訓練教範（三），2-21 頁。 

，能確實管控交通要道，防止閒雜人員、車輛進出，且地形

能有效掩蔽警戒人員。但因各地實彈射擊場地均不相同，尤以外

島應地形特殊，射擊場地均不符規格，故若設置警戒點，如無法

依照準則要求，則需以射擊場地之最大範圍為原則（依交通要道、

重要地形派遣警戒），並懸掛警戒紅旗（如圖二），以示安全；

警戒點設施應設置有帳篷、遮陽傘、帆布，以備雨天時備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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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、警戒紅旗圖 

 
資料來源：作者自繪 

（三）警戒裝備 

在三軍聯訓基地訓測時，由於地形及警戒範圍過大，常使

通信器材無法有效通聯，造成聯絡不易而拖延射擊時間，

可在警戒點及射擊陣地中間設置一中繼站（多波道），來

改善通信問題。 

（四）人員編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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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戒人員編組應律定警戒組組長及其組員，在射擊D-1日

時，統一律定通信頻率，依序完成通聯測試，確定各警戒

人員在通信程序操作上及無線電機狀況均無問題；並將警

戒組人員相關聯絡方式製成警戒人員編組小卡（如表一），

於射擊當日發予個人隨身攜帶。 

表一 警戒人員編組表 

 
資料來源：作者自繪 

二、完善檢查機制，確保射擊安全 

過去無論基地測考或是三軍聯訓操演前，單位迫擊砲排均至

本校實施為期三週的迫擊砲專長複訓，經由教官針對各機構專業

項目加強輔導，除專業項目外，另加強射擊前、中、後及故障排

除不同時機檢查要領，但為何射擊危安仍時有所聞？經由現地輔

導發現，砲長及陣地安全官不按「程序、步驟」為主因，為使程

序標準化、統一化，現置重點於射擊時機及操作要領二部份，說

明及要領如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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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射擊時機 

1.射擊準備時機： 

為砲班完成用砲後，但還未下達射擊口令之時機，此

時砲長及陣地安全官應依其職務，針對迫擊砲實施各

項安全檢查事項，確認確無射擊危安顧慮。 

2.射擊實施時機： 

為觀測員下達射擊要求開始，當射擊指揮所完成計算

及下達射擊口令至陣地發令所後，即由副排長將射擊

口令下達至砲班裝定諸元，砲長待砲手依射擊口令完

成火砲及彈藥裝定後，即由砲長及陣地安全官針對火

砲及彈藥有更動原裝定及較具危安之諸元實施安全

檢查，確認確無射擊危安顧慮。 

（二）操作要領 

砲班成員在完成各項動作後，除砲長實施檢查外，陣

地安全官應再作全般檢查，並於不發彈產生時協助砲

班實施排除，擔任所謂第二道保險，而各項動作要領

現以檢查表方式說明（如表二），使砲長及陣地安全

官有所依據，爾後按檢查表逐項逐動檢查，確保射擊

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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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 迫擊砲陣地安全軍官檢查表 

資料來源：120 砲射擊安全示範暨專長合格再簽證資料 

三、妥善規劃編組，權責律定區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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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論射擊場地規劃執行、射擊任務職掌及安全管制事項等，

均為達到安全射擊不可或缺之關鍵，但經由部隊輔導發現，各單

位做法均未相同，且準則教範對於編組部份仍有不足之處，因此

將準則內容與過去舊有編組規定加以修訂，並區分射擊組、安全

檢查組及勤務組，統一編組分配，其個人執掌如下（如表三）： 

表三 120、42 迫擊砲實彈射擊職掌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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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作者自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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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舉辦幹部講習、提升射擊紀律 

實彈射擊時，各單位均辦理射擊安全講習，確保射擊安全，但部

隊危安事件仍層出不窮，檢討發現，單位長官對於安全講習的不重視

及流於形式為主要因素。因此，如何加強安全官之安全教育，安全講

習為關鍵。建議統一講習規範、修訂舊有安全檢查表之內容並以講習

結束後採鑑測之方式實施，以提升安全官安全認知及熟練檢查要領。 

各軍團（防衛部）於迫擊砲實彈射擊前，應依據任務，統一辦理

乙次射擊安全講習，納編防區具有兵監（學校）鑑測合格之迫擊砲職

能專長幹部擔任安全官，並由防區指揮官對於此次安全講習以「實物、

實做」兩方面實施說明及鑑測，詳述如后： 

（一）在「實物」方面，規劃50 分鐘時間，藉由危安案例宣導、

迫擊砲諸元特性說明、各時機檢查要領及故障排除動作，並以迫

擊砲班實施示範，加深各安全官對迫擊砲之了解，其講習時間分

配如后： 

1.危安案例宣導（5 分鐘）。 

2.射擊前、中、後應注意相關事項（5 分鐘）。 

3.火砲諸元及特性介紹（10 分鐘）。 

4.迫擊砲安全檢查要領（10 分鐘）。 

5.彈藥檢查要領（10 分鐘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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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故障排除要領（10 分鐘）。 

（二）在「實做」方面，規劃150 分鐘時間，統由具有迫擊砲師

資專長之幹部擔任此次講習之鑑測官實施鑑測，鑑測內容區分四

大項，詳如表四： 

表四 120、42 迫擊砲鑑測評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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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120 砲射擊安全示範暨專長合格再簽證資料 

（三）在講習鑑測合格後，建議由軍團（防衛部）統一發予 

合格簽證，以建立作戰區訓測基本能量，並將合格人 

員造冊管制，以利爾後實彈射擊安全官之派遣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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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論 

迫擊砲射擊安全直接影響部隊作戰任務遂行，而裝備整備、

場地檢整或人員訓練等，其重要性不言可喻，但一切的根本，還

是在於「人」，一時的疏忽大意、凡是抱持著「得過且過」的觀

念及缺乏周密的射擊準備及檢查，一旦有了這些無形因子出現，

儘管準備做得在確實，也是枉然。 

嚴守射擊紀律，依據準則、操作手冊，按程序、步驟及要領

反覆訓練，以正確的防險觀念為基礎，再加上縝密的規劃和嚴格

的訓練為憑藉，建立起警覺意識，如此一來，確保部隊射擊達到

「零危安、零意外、零傷害」之目標。 

  


